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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日喀则市2019年第一批招商引资国有建设用地招标出让（二期）已由日政函

（2019）198号批准实施，招标人为日喀则市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现对该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进行公开招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1、宗地基本情况

1.2、以上出让地块面积以实测为准;出让地块的详细规划设计条件以日喀则市自然资源局土
地储备中心拟出让地块规划条件通知书为准。

1.3、出让价款不含向相关部门应缴的规费及评估费、测绘费等，未含地面附着物拆迁安置等费
用，需中标人自行承担。

1.4、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中标候选人。
1.5、本次招标项目投标人符合《日喀则市招商引资若干规定(暂行)》(日委【2017】112号)的通知，

投资企业所需用地，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符合自治区、日喀则市投资和产业政
策的，优先考虑招商引资企业。

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

以联合申请。申请人应在公告规定期限内交纳出让公告规定的投标、竞买保证金，并根据申请人
类型，持相应文件向出让人提出竞买、竞投申请：

2.1、以企业(法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①申请书；②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提供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副本或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副本或三证合一）；③
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④委托他人办理的，须提供单位介绍信及授权委托人身份证，有
效公证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⑤企业、法定代表人“中国裁判文书网”网（https://
wenshu.court.gov.cn/）无不良记录的查询截图(截图时间须为报名时间内）；投标人需提供企业、法
定代表人在“信用中国”网站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查询截图
(截图时间须为报名时间内）；⑥企业银行征信报告。⑦投标保证金交纳凭证（以招标人日喀则市自
然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出具的到账收据为准）；

2.2、自然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①申请书；②申请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如有）
（若授权委托的应提供有效的公证授权委托书）；③申请人和授权委托人（如有）在项目所在地出具
的个人征信报告；④申请人和授权委托人（如有）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失信被执行人、限制
消费人员、被执行人信息无不良记录查询截屏(截图时间须为报名时间内）；⑤投标保证金交纳凭证
（以招标人日喀则市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出具的到账收据为准）；

2.3、其他组织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①申请书；②表明该组织合法存在的文件或有效证明；
③表明该组织负责人身份的有效证明文件；④该组织负责人身份证（若负责人授权委托的应提供
有效的公证授权委托书）；⑤投标人需提供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网（https://wenshu.court.gov.cn/）无
不良记录的查询截图(截图时间须为报名时间内）；在“信用中国”网站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
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查询截图(截图时间须为报名时间内）；⑥投标保证金交纳凭证（以招
标人日喀则市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出具的到账收据为准）；

2.4、联合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①联合申请各方共同签署的申请书；②联合申请各方的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③联合竞投协议，协议要规定联合各方的权利、义务，并明确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时的受让人；④申请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明文件；⑤联合体各方需提供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网（https://wenshu.court.gov.cn/）无不良记录的
查询截图(截图时间须为报名时间内）；在“信用中国”网站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
案件当事人名单的查询截图(截图时间须为报名时间内）；⑥投标保证金交纳凭证（以招标人日喀则
市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出具的到账收据为准）；

2.5、境外申请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文件：① 申请书；② 境外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的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③ 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有效公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④投标保证金交纳凭证（以招标人日喀则市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出具的到账收据为准）；

上述文件中，申请书必须用中文书写，其他文件可以使用其他语言，但必须附中文译本，所有
文件的解释以中文译本为准。

三、投标报名：
3.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709号)第二章第十六条)请于2020年1月16日至2020年 1月 22日，每日上午10:00-13:00，下午
15:30-18:3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前往日喀则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

3.2、请携带以上资料原件及加盖鲜章的复印件，并胶装成册，到上述地点报名及购买招标文
件，不允许提供虚假材料，一经核实将取消报名资格并追究法律责任。

标文件每套售价850元，售后不退。
3.3、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电话、口头、邮寄报名。
四、投标文件的递交
4.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0年2 月10日10时00 分，开标地点

为：日喀则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4.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4.3、其他要求：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自然人在开标时须到场并提交身份证，由监督部

门及招标人核实身份信息。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西藏商报》、《日喀则日报》、《日喀则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同时发布。
六、联系方式
招标人：日喀则市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
联系人：聂先生 联系方式：15208098360 17808981036
招标代理：云南润滇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欢 联系方式：18381663594
地址：日喀则市雅西阳光花园南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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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面
在生活方面，不断完善优抚对象抚恤、补

助、援助等政策制度，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
调整机制，保障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优抚
对象的抚恤优待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
应。调整定期抚恤补助标准时，适当向贡献大
的优抚对象倾斜。各地要及时建档立卡，对因
生活发生重大变故遇到突发性、临时性特殊困
难的优抚对象，在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后仍有困
难的，按照规定给予必要的帮扶援助。同时，
要逐步完善现役军人配偶随军就业创业政策，
以及随军未就业期间基本生活补贴等制度，激
励现役军人安心服役、奉献国防。

养老方面
在养老方面，国家兴办的光荣院、优抚医

院，对鳏寡孤独的优抚对象实行集中供养，对
常年患病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的优抚对象以
及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现役军人的父
母，优先提供服务并按规定减免相关费用。

对生活长期不能自理且纳入当地最低生
活保障范围的老年优抚对象，各地应根据其
失能程度等情况优先给予护理补贴。

积极推动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
服务行业为老年优抚对象提供优先、优惠服
务。鼓励各级各类养老机构优先接收优抚对
象，提供适度的优惠服务。

医疗方面
在医疗方面，各地按照保证质量、方便就

医的原则，明确本地区医疗优待定点服务机
构，为残疾军人，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
故军人遗属（以下简称“三属”），现役军人家
属、老复员军人、参战参试退役军人、带病回

乡退伍军人开通优先窗口，提供普通门诊优
先挂号、取药、缴费、检查、住院服务。

各级各类地方医疗机构优先为伤病残、
老龄优抚对象提供家庭医生签约和健康教
育、慢性病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组织优抚医院为残疾军人、“三属”、现
役军人家属、老复员军人、参战参试退役军
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优惠体检，提供免收
普通门诊挂号费和优先就诊、检查、住院等
服务。

住房方面
在住房方面，适应国家住房保障制度改

革发展要求，逐步完善优抚对象住房优待办
法，改善优抚对象基本住房条件。在审查优
抚对象是否符合购买当地保障性住房或租住
公共租赁住房条件时，抚恤、补助和优待金、
护理费不计入个人和家庭收入。符合当地住
房保障条件的优抚对象，在公租房保障中优
先予以解决。

对符合条件并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
优抚对象租住公租房，可给予适当租金补助
或者减免。对居住农村的符合条件的优抚对
象，同等条件下优先纳入国家或地方实施的
农村危房改造相关项目范围。

教育方面
在教育方面，认真落实现有政策，不

断丰富优待内容。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
烈士和因公牺牲军人子女就近就便入读
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幼儿园、托儿
所；报考普通高等学校，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录取。

切实保障驻偏远海岛、高原高寒等艰苦
地区现役军人的子女，在其父母或其他法定

监护人户籍所在地易地优先就近就便入读公
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幼儿园、托儿所，报考
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时降分录取，按规定
享受学生资助政策。

现役军人子女未随迁留在原驻地或原户
籍地的，在就读地享受当地军人子女教育优
待政策。优先安排残疾军人参加学习培训，
按规定享受国家资助政策。

退 役 军 人 按 规 定 免 费 参 加 教 育 培
训。实施对符合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
复学、调整专业、攻读研究生等优待政
策。加大教育支持力度，通过单列计划、
单独招生以及学费和助学金资助等措施，
为退役军人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更多机会，
帮助退役军人改善知识结构，提升就业竞
争力。

文化交通方面
在文化交通方面，博物馆、纪念馆、美术

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和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
管理的公园、展览馆、名胜古迹、景区，对现役
军人、残疾军人、“三属”、现役军人家属按规
定提供减免门票等优待。

现役军人、残疾军人、“三属”乘坐境内运
行的火车(高铁)、轮船、客运班车以及民航班
机时，享受优先购买车(船)票或值机、安检、乘
车(船、机)，可使用优先通道(窗口)，随同出行
的家属可一同享受优先服务。

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免费乘坐市内公共
汽车、电车和轨道交通工具；残疾军人乘坐境
内运行的火车、轮船、长途公共汽车和民航班
机享受减收正常票价50%的优惠。（人民网）

@军人军属、退役军人最新优待清单出炉啦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宣传部等20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意见》。其中指出，将服现役期间

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名录载入地方志；对个人立功、获得荣誉称号或勋章的现役军人，给其家庭送喜报。
据介绍，在构建社会优待体系框架中，上述《意见》涵盖了荣誉激励、生活、养老、医疗、住房、教育、文化交通、其他优待共8个方面，其中不乏针

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待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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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